
臺南市民接待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溢流災害之三親等以內親屬依親 

生活扶助計畫申請書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   

申 請 人  
身分證字號  

出生年月日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戶 籍 

地 址 
 聯 絡 電 話  

聯 絡 

地 址 
 行 動 電 話  

依 

親 

成 

員 

姓 名 身 分 證 字 號 關 係 連 絡 電 話 災 區 居 住 地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檢 

附 

證 

件 

□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(戶口名

簿或戶籍謄本影本) 

□申請人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

□雙方關係證明(親屬關係圖及

切結書) 

□於本市依親證明(切結書) 

□依親成員依親前居住於中央公

告災區(切結書) 

□領據 

核

定 

結

果 

□符合臺南市民接待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溢

流災害之三親等以內親屬依親生活扶助計

畫，核予新臺幣壹萬元整。 

□不符合 

□前次於    年    月     申辦，同一事

由重複申請 

□依親者與申請人非三等親內關係 

□申請逾期 

□其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區公所 

審核結果 
承辦人核章  課長核章  

社會局 

審核結果 

□符合 

□未符合，              

承辦人 

核章 
 科長核章  

 


